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28號

抗  告  人  

即  被  告  梁恩豪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抗告人即被告因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中華民國113年12月20日駁回聲請回復原狀及上訴裁定（112年度

金訴字第386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依抗告人即被告梁恩豪之警詢及偵訊筆錄所

示，抗告人不止一次重複向警察及檢察官表示，其事實上未

居住於高雄市○○區○○路000巷0號5樓之1之戶籍地（下稱

系爭戶籍地），實際住所為高雄市○○區○○○街00巷00○

0號（下稱系爭住所）。抗告人既已明確表示實際住所為系

爭住所，訴訟文書應送達系爭住所始為適法。原審審理時，

早已知悉抗告人之住所地為系爭住所，非系爭戶籍地，就訴

訟文書之送達處所，當有調查之必要，惟原審審理時，卻僅

詢問抗告人之戶籍地址為何，未曾詢問抗告人之實際住所

地，當有違職權調查之義務。原審因違反職權調查義務，致

抗告人未收受原判決書，延誤上訴期間，應認該送達不合

法。另抗告人居住在系爭戶籍地之祖母，未曾代抗告人收受

判決書，也未曾在戶籍地址見過張貼於門首之黏貼通知書，

或在信箱或其他適當位置見過通知書，可見原判決書之送達

確實不合法。抗告人雖曾於另案（即原審112年度審易字第8

51號)審理時表示其未居住在系爭住所。但另案審理期間分

別為民國112年8月7日、112年9月13日，顯與本案開庭審理

期間即112年12月11日、113年5月15日，相距數月。且系爭

住所係抗告人向第三人承租，本有租約期間問題，尚難以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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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人於112年8、9月間未居住在系爭住所，逕認抗告人於原

審審理時必然未居住在系爭住所。系爭住所既係抗告人向第

三人承租，有不確定性，可見抗告人不僅有搬遷可能，更應

認抗告人住所之變動機率甚高，此時更應課與法院就訴訟文

書送達處所之職權調查義務。縱使原審判決書以寄存送達方

式送達至系爭戶籍地，然抗告人於113年9月19日即因發燒而

住院治療，直至同年月23日始出院，又於同年10月26日至11

月8日接受教育召集，在此期間抗告人無法自由行動，顯非

因抗告人之過失而致遲誤法定上訴期間，爰請求撤銷原裁

定，准予回復原狀及上訴等語。

二、刑事訴訟法第67條第1項所定之聲請回復原狀，乃救濟「非

因過失」而遲誤上訴、抗告等法定期間之程序。所謂「非因

過失」，係指法定期間之遲誤肇因於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

由，如天災、事變致道路、郵務中斷，或當事人因重病不省

人事而不能以自己之意思或其他方法為訴訟行為等情形。亦

即係發生了一般人均未能或不可避免致無法遵守前述法定期

間之事由；若其不能遵守由於自誤，即與「非因過失」之要

件不合。

三、上訴期間為20日，自送達判決後起算。原審法院認為上訴不

合法律上之程式或法律上不應准許或其上訴權已經喪失者，

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不合法律上之程式可補正者，應定期

間先命補正。刑事訴訟法第349條前段、第362條分別定有明

文。又被告為接受文書之送達，應將其住所、居所或事務所

向法院陳明。同法第55條第1項前段亦有明文。另送達如不

能依民事訴訟法第136條、第137條之規定為之者，得將該文

書寄存送達地之自治或警察機關並作送達通知書兩份，一份

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事務所、營業所或其就業處所門

首，另一份置於該送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位置，以為送

達；寄存送達，自寄存之日起，經10日發生效力。民事訴訟

法第138條第1項、第2項規定甚明，此項規定，依刑事訴訟

法第62條規定，於刑事訴訟程序準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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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查抗告人因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原審於113年7月29日以11

2年度金訴字第386號判決有罪後，以郵務送達之方式，向抗

告人戶籍地即高雄市○○區○○路000巷0號5樓之1為送達

時，因未獲會晤抗告人本人，亦無受領文書之同居人或受僱

人，郵政人員即送達人遂於113年8月7日將本案判決正本寄

存送達當地警察機關，以為送達。送達證書亦載明並作送達

通知書兩份，一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事務所、營業

所或其就業處所門首，另一份置於該送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

當位（置），以為送達等情。有戶役政資料、送達證書可

參。則原審判決書自寄存之日起經10日已發生送達抗告人之

效力，並自該日起算上訴期間20日（不需扣除在途期間，期

間末日為星期五，非假日或休息日），上訴期間之末日為11

3年9月6日。惟抗告人遲至114年11月14日始向原審提起上

訴，已逾上訴期間，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且無從補正。　

五、抗告人於本案洗錢防制法等案件起訴前，向警察及檢察官陳

述之住居地，均為高雄市○○區○○路000巷0號5樓之1，並

非高雄市○○區○○○街00巷00○0號。嗣該案起訴後，於

原審112年6月27日、112年12月21日、113年5月15日準備程

序或審判程序中，抗告人亦均陳述其住所地為高雄市○○區

○○路000巷0號5樓之1，並未陳述居住在高雄市○○區○○

○街00巷00○0號。且上開期日傳票送達地址均為高雄市○

○區○○路000巷0號5樓之1，抗告人均如期到庭。又原審另

案審理抗告人侵占案件時，抗告人於112年8月7日、同年9月

13日準備程序中陳稱：沒有住○○市○○區○○○街00巷00

○0號，不用通知；請送高雄市○○區○○路000巷0號5樓之

1，廣東一街不用送了等語等情。有送達證書；上開歷次警

詢筆錄、偵查筆錄、準備程序及審判筆錄可參。

六、整體而言，抗告人於本案洗錢防制法等案件警詢、偵查及審

理中，並未表示其未居住於高雄市○○區○○路000巷0號5

樓之1；亦未陳明其實際住於高雄市○○區○○○街00巷00

○0號。反而於原審另案審理中，表示其未住於高雄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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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街00巷00○0號。則抗告人是否居住於高雄市○○

區○○○街00巷00○0號，實有疑問。又抗告人於原審另案

審理中，表示其未住於高雄市○○區○○○街00巷00○0號

之後，於原審112年12月21日、113年5月15日準備程序或審

判程序中，亦均陳述其住所地為高雄市○○區○○路000巷0

號5樓之1，並未陳明其已變更住所為高雄市○○區○○○街

00巷00○0號或其他處所。則原審基於職權得知抗告人於另

案審理中之陳述，並參以抗告人於本案審理中之陳述；原審

112年12月21日、113年5月15日準備程序或審判程序傳票，

經寄存送達高雄市○○區○○路000巷0號5樓之1後，抗告人

均如期到庭；及原判決判決後送達前，抗告人並未向原審陳

明變更住居所或送達處所，故仍將原審判決書送達被告戶籍

地即高雄市○○區○○路000巷0號5樓之1，該送達程序並無

不合法。另原審112年12月21日、113年5月15日準備程序或

審判程序傳票，經寄存送達高雄市○○區○○路000巷0號5

樓之1後，抗告人均如期到庭之事實，業如前述。顯見郵政

人員即送達人於寄存送達時，依一般作業程序，應會製作送

達通知書兩份，一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事務所、營

業所或其就業處所門首，另一份置於該送達處所信箱或其他

適當位（置），以為送達。故抗告人始能得知傳票內容並依

期到庭。因此，本次原審判決寄存送達部分，衡情郵政人員

亦應會按照一般作業程序為之。

七、本件原審判決寄存送達既為合法，於經10日即生送達之效

力。本件並無相當證據可證抗告人遲誤上訴期間，係非因其

過失不能以自己之意思或其他方法為訴訟行為所致。且抗告

人於113年9月19日因發燒而住院治療，直至同年月23日始出

院；於同年10月26日至11月8日接受教育召集等情，雖有診

斷證明書、教育召集解召證明書可參。惟上開事由係發生在

上訴期間末日之後，尚難認與遲誤上訴期間有所關連。

八、綜上，原審駁回抗告人回復原狀之聲請，並以上訴已逾法定

上訴期間，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且無從補正為由，駁回抗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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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上訴。經核尚無違誤。抗告人以前開抗告意旨為由，提

起抗告，指摘原裁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吳進寶

　　　　　　　　　　　　　　　　　　　法　官　莊鎮遠

　　　　　　　　　　　　　　　　　　　法　官　方百正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書記官　林心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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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抗告人即被告因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2月20日駁回聲請回復原狀及上訴裁定（112年度金訴字第386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依抗告人即被告梁恩豪之警詢及偵訊筆錄所示，抗告人不止一次重複向警察及檢察官表示，其事實上未居住於高雄市○○區○○路000巷0號5樓之1之戶籍地（下稱系爭戶籍地），實際住所為高雄市○○區○○○街00巷00○0號（下稱系爭住所）。抗告人既已明確表示實際住所為系爭住所，訴訟文書應送達系爭住所始為適法。原審審理時，早已知悉抗告人之住所地為系爭住所，非系爭戶籍地，就訴訟文書之送達處所，當有調查之必要，惟原審審理時，卻僅詢問抗告人之戶籍地址為何，未曾詢問抗告人之實際住所地，當有違職權調查之義務。原審因違反職權調查義務，致抗告人未收受原判決書，延誤上訴期間，應認該送達不合法。另抗告人居住在系爭戶籍地之祖母，未曾代抗告人收受判決書，也未曾在戶籍地址見過張貼於門首之黏貼通知書，或在信箱或其他適當位置見過通知書，可見原判決書之送達確實不合法。抗告人雖曾於另案（即原審112年度審易字第851號)審理時表示其未居住在系爭住所。但另案審理期間分別為民國112年8月7日、112年9月13日，顯與本案開庭審理期間即112年12月11日、113年5月15日，相距數月。且系爭住所係抗告人向第三人承租，本有租約期間問題，尚難以抗告人於112年8、9月間未居住在系爭住所，逕認抗告人於原審審理時必然未居住在系爭住所。系爭住所既係抗告人向第三人承租，有不確定性，可見抗告人不僅有搬遷可能，更應認抗告人住所之變動機率甚高，此時更應課與法院就訴訟文書送達處所之職權調查義務。縱使原審判決書以寄存送達方式送達至系爭戶籍地，然抗告人於113年9月19日即因發燒而住院治療，直至同年月23日始出院，又於同年10月26日至11月8日接受教育召集，在此期間抗告人無法自由行動，顯非因抗告人之過失而致遲誤法定上訴期間，爰請求撤銷原裁定，准予回復原狀及上訴等語。
二、刑事訴訟法第67條第1項所定之聲請回復原狀，乃救濟「非因過失」而遲誤上訴、抗告等法定期間之程序。所謂「非因過失」，係指法定期間之遲誤肇因於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如天災、事變致道路、郵務中斷，或當事人因重病不省人事而不能以自己之意思或其他方法為訴訟行為等情形。亦即係發生了一般人均未能或不可避免致無法遵守前述法定期間之事由；若其不能遵守由於自誤，即與「非因過失」之要件不合。
三、上訴期間為20日，自送達判決後起算。原審法院認為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或法律上不應准許或其上訴權已經喪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不合法律上之程式可補正者，應定期間先命補正。刑事訴訟法第349條前段、第362條分別定有明文。又被告為接受文書之送達，應將其住所、居所或事務所向法院陳明。同法第55條第1項前段亦有明文。另送達如不能依民事訴訟法第136條、第137條之規定為之者，得將該文書寄存送達地之自治或警察機關並作送達通知書兩份，一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事務所、營業所或其就業處所門首，另一份置於該送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位置，以為送達；寄存送達，自寄存之日起，經10日發生效力。民事訴訟法第138條第1項、第2項規定甚明，此項規定，依刑事訴訟法第62條規定，於刑事訴訟程序準用之。
四、查抗告人因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原審於113年7月29日以112年度金訴字第386號判決有罪後，以郵務送達之方式，向抗告人戶籍地即高雄市○○區○○路000巷0號5樓之1為送達時，因未獲會晤抗告人本人，亦無受領文書之同居人或受僱人，郵政人員即送達人遂於113年8月7日將本案判決正本寄存送達當地警察機關，以為送達。送達證書亦載明並作送達通知書兩份，一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事務所、營業所或其就業處所門首，另一份置於該送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位（置），以為送達等情。有戶役政資料、送達證書可參。則原審判決書自寄存之日起經10日已發生送達抗告人之效力，並自該日起算上訴期間20日（不需扣除在途期間，期間末日為星期五，非假日或休息日），上訴期間之末日為113年9月6日。惟抗告人遲至114年11月14日始向原審提起上訴，已逾上訴期間，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且無從補正。　
五、抗告人於本案洗錢防制法等案件起訴前，向警察及檢察官陳述之住居地，均為高雄市○○區○○路000巷0號5樓之1，並非高雄市○○區○○○街00巷00○0號。嗣該案起訴後，於原審112年6月27日、112年12月21日、113年5月15日準備程序或審判程序中，抗告人亦均陳述其住所地為高雄市○○區○○路000巷0號5樓之1，並未陳述居住在高雄市○○區○○○街00巷00○0號。且上開期日傳票送達地址均為高雄市○○區○○路000巷0號5樓之1，抗告人均如期到庭。又原審另案審理抗告人侵占案件時，抗告人於112年8月7日、同年9月13日準備程序中陳稱：沒有住○○市○○區○○○街00巷00○0號，不用通知；請送高雄市○○區○○路000巷0號5樓之1，廣東一街不用送了等語等情。有送達證書；上開歷次警詢筆錄、偵查筆錄、準備程序及審判筆錄可參。
六、整體而言，抗告人於本案洗錢防制法等案件警詢、偵查及審理中，並未表示其未居住於高雄市○○區○○路000巷0號5樓之1；亦未陳明其實際住於高雄市○○區○○○街00巷00○0號。反而於原審另案審理中，表示其未住於高雄市○○區○○○街00巷00○0號。則抗告人是否居住於高雄市○○區○○○街00巷00○0號，實有疑問。又抗告人於原審另案審理中，表示其未住於高雄市○○區○○○街00巷00○0號之後，於原審112年12月21日、113年5月15日準備程序或審判程序中，亦均陳述其住所地為高雄市○○區○○路000巷0號5樓之1，並未陳明其已變更住所為高雄市○○區○○○街00巷00○0號或其他處所。則原審基於職權得知抗告人於另案審理中之陳述，並參以抗告人於本案審理中之陳述；原審112年12月21日、113年5月15日準備程序或審判程序傳票，經寄存送達高雄市○○區○○路000巷0號5樓之1後，抗告人均如期到庭；及原判決判決後送達前，抗告人並未向原審陳明變更住居所或送達處所，故仍將原審判決書送達被告戶籍地即高雄市○○區○○路000巷0號5樓之1，該送達程序並無不合法。另原審112年12月21日、113年5月15日準備程序或審判程序傳票，經寄存送達高雄市○○區○○路000巷0號5樓之1後，抗告人均如期到庭之事實，業如前述。顯見郵政人員即送達人於寄存送達時，依一般作業程序，應會製作送達通知書兩份，一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事務所、營業所或其就業處所門首，另一份置於該送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位（置），以為送達。故抗告人始能得知傳票內容並依期到庭。因此，本次原審判決寄存送達部分，衡情郵政人員亦應會按照一般作業程序為之。
七、本件原審判決寄存送達既為合法，於經10日即生送達之效力。本件並無相當證據可證抗告人遲誤上訴期間，係非因其過失不能以自己之意思或其他方法為訴訟行為所致。且抗告人於113年9月19日因發燒而住院治療，直至同年月23日始出院；於同年10月26日至11月8日接受教育召集等情，雖有診斷證明書、教育召集解召證明書可參。惟上開事由係發生在上訴期間末日之後，尚難認與遲誤上訴期間有所關連。
八、綜上，原審駁回抗告人回復原狀之聲請，並以上訴已逾法定上訴期間，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且無從補正為由，駁回抗告人之上訴。經核尚無違誤。抗告人以前開抗告意旨為由，提起抗告，指摘原裁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吳進寶
　　　　　　　　　　　　　　　　　　　法　官　莊鎮遠
　　　　　　　　　　　　　　　　　　　法　官　方百正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書記官　林心念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28號
抗  告  人  
即  被  告  梁恩豪


上列抗告人即被告因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中華民國113年12月20日駁回聲請回復原狀及上訴裁定（112年度
金訴字第386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依抗告人即被告梁恩豪之警詢及偵訊筆錄所
    示，抗告人不止一次重複向警察及檢察官表示，其事實上未
    居住於高雄市○○區○○路000巷0號5樓之1之戶籍地（下稱系爭
    戶籍地），實際住所為高雄市○○區○○○街00巷00○0號（下稱
    系爭住所）。抗告人既已明確表示實際住所為系爭住所，訴
    訟文書應送達系爭住所始為適法。原審審理時，早已知悉抗
    告人之住所地為系爭住所，非系爭戶籍地，就訴訟文書之送
    達處所，當有調查之必要，惟原審審理時，卻僅詢問抗告人
    之戶籍地址為何，未曾詢問抗告人之實際住所地，當有違職
    權調查之義務。原審因違反職權調查義務，致抗告人未收受
    原判決書，延誤上訴期間，應認該送達不合法。另抗告人居
    住在系爭戶籍地之祖母，未曾代抗告人收受判決書，也未曾
    在戶籍地址見過張貼於門首之黏貼通知書，或在信箱或其他
    適當位置見過通知書，可見原判決書之送達確實不合法。抗
    告人雖曾於另案（即原審112年度審易字第851號)審理時表
    示其未居住在系爭住所。但另案審理期間分別為民國112年8
    月7日、112年9月13日，顯與本案開庭審理期間即112年12月
    11日、113年5月15日，相距數月。且系爭住所係抗告人向第
    三人承租，本有租約期間問題，尚難以抗告人於112年8、9
    月間未居住在系爭住所，逕認抗告人於原審審理時必然未居
    住在系爭住所。系爭住所既係抗告人向第三人承租，有不確
    定性，可見抗告人不僅有搬遷可能，更應認抗告人住所之變
    動機率甚高，此時更應課與法院就訴訟文書送達處所之職權
    調查義務。縱使原審判決書以寄存送達方式送達至系爭戶籍
    地，然抗告人於113年9月19日即因發燒而住院治療，直至同
    年月23日始出院，又於同年10月26日至11月8日接受教育召
    集，在此期間抗告人無法自由行動，顯非因抗告人之過失而
    致遲誤法定上訴期間，爰請求撤銷原裁定，准予回復原狀及
    上訴等語。
二、刑事訴訟法第67條第1項所定之聲請回復原狀，乃救濟「非
    因過失」而遲誤上訴、抗告等法定期間之程序。所謂「非因
    過失」，係指法定期間之遲誤肇因於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
    由，如天災、事變致道路、郵務中斷，或當事人因重病不省
    人事而不能以自己之意思或其他方法為訴訟行為等情形。亦
    即係發生了一般人均未能或不可避免致無法遵守前述法定期
    間之事由；若其不能遵守由於自誤，即與「非因過失」之要
    件不合。
三、上訴期間為20日，自送達判決後起算。原審法院認為上訴不
    合法律上之程式或法律上不應准許或其上訴權已經喪失者，
    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不合法律上之程式可補正者，應定期
    間先命補正。刑事訴訟法第349條前段、第362條分別定有明
    文。又被告為接受文書之送達，應將其住所、居所或事務所
    向法院陳明。同法第55條第1項前段亦有明文。另送達如不
    能依民事訴訟法第136條、第137條之規定為之者，得將該文
    書寄存送達地之自治或警察機關並作送達通知書兩份，一份
    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事務所、營業所或其就業處所門
    首，另一份置於該送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位置，以為送達
    ；寄存送達，自寄存之日起，經10日發生效力。民事訴訟法
    第138條第1項、第2項規定甚明，此項規定，依刑事訴訟法
    第62條規定，於刑事訴訟程序準用之。
四、查抗告人因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原審於113年7月29日以11
    2年度金訴字第386號判決有罪後，以郵務送達之方式，向抗
    告人戶籍地即高雄市○○區○○路000巷0號5樓之1為送達時，因
    未獲會晤抗告人本人，亦無受領文書之同居人或受僱人，郵
    政人員即送達人遂於113年8月7日將本案判決正本寄存送達
    當地警察機關，以為送達。送達證書亦載明並作送達通知書
    兩份，一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事務所、營業所或其
    就業處所門首，另一份置於該送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位（
    置），以為送達等情。有戶役政資料、送達證書可參。則原
    審判決書自寄存之日起經10日已發生送達抗告人之效力，並
    自該日起算上訴期間20日（不需扣除在途期間，期間末日為
    星期五，非假日或休息日），上訴期間之末日為113年9月6
    日。惟抗告人遲至114年11月14日始向原審提起上訴，已逾
    上訴期間，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且無從補正。　
五、抗告人於本案洗錢防制法等案件起訴前，向警察及檢察官陳
    述之住居地，均為高雄市○○區○○路000巷0號5樓之1，並非高
    雄市○○區○○○街00巷00○0號。嗣該案起訴後，於原審112年6
    月27日、112年12月21日、113年5月15日準備程序或審判程
    序中，抗告人亦均陳述其住所地為高雄市○○區○○路000巷0號
    5樓之1，並未陳述居住在高雄市○○區○○○街00巷00○0號。且
    上開期日傳票送達地址均為高雄市○○區○○路000巷0號5樓之1
    ，抗告人均如期到庭。又原審另案審理抗告人侵占案件時，
    抗告人於112年8月7日、同年9月13日準備程序中陳稱：沒有
    住○○市○○區○○○街00巷00○0號，不用通知；請送高雄市○○區○
    ○路000巷0號5樓之1，廣東一街不用送了等語等情。有送達
    證書；上開歷次警詢筆錄、偵查筆錄、準備程序及審判筆錄
    可參。
六、整體而言，抗告人於本案洗錢防制法等案件警詢、偵查及審
    理中，並未表示其未居住於高雄市○○區○○路000巷0號5樓之1
    ；亦未陳明其實際住於高雄市○○區○○○街00巷00○0號。反而
    於原審另案審理中，表示其未住於高雄市○○區○○○街00巷00○
    0號。則抗告人是否居住於高雄市○○區○○○街00巷00○0號，實
    有疑問。又抗告人於原審另案審理中，表示其未住於高雄市
    ○○區○○○街00巷00○0號之後，於原審112年12月21日、113年5
    月15日準備程序或審判程序中，亦均陳述其住所地為高雄市
    ○○區○○路000巷0號5樓之1，並未陳明其已變更住所為高雄市
    ○○區○○○街00巷00○0號或其他處所。則原審基於職權得知抗
    告人於另案審理中之陳述，並參以抗告人於本案審理中之陳
    述；原審112年12月21日、113年5月15日準備程序或審判程
    序傳票，經寄存送達高雄市○○區○○路000巷0號5樓之1後，抗
    告人均如期到庭；及原判決判決後送達前，抗告人並未向原
    審陳明變更住居所或送達處所，故仍將原審判決書送達被告
    戶籍地即高雄市○○區○○路000巷0號5樓之1，該送達程序並無
    不合法。另原審112年12月21日、113年5月15日準備程序或
    審判程序傳票，經寄存送達高雄市○○區○○路000巷0號5樓之1
    後，抗告人均如期到庭之事實，業如前述。顯見郵政人員即
    送達人於寄存送達時，依一般作業程序，應會製作送達通知
    書兩份，一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事務所、營業所或
    其就業處所門首，另一份置於該送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位
    （置），以為送達。故抗告人始能得知傳票內容並依期到庭
    。因此，本次原審判決寄存送達部分，衡情郵政人員亦應會
    按照一般作業程序為之。
七、本件原審判決寄存送達既為合法，於經10日即生送達之效力
    。本件並無相當證據可證抗告人遲誤上訴期間，係非因其過
    失不能以自己之意思或其他方法為訴訟行為所致。且抗告人
    於113年9月19日因發燒而住院治療，直至同年月23日始出院
    ；於同年10月26日至11月8日接受教育召集等情，雖有診斷
    證明書、教育召集解召證明書可參。惟上開事由係發生在上
    訴期間末日之後，尚難認與遲誤上訴期間有所關連。
八、綜上，原審駁回抗告人回復原狀之聲請，並以上訴已逾法定
    上訴期間，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且無從補正為由，駁回抗告
    人之上訴。經核尚無違誤。抗告人以前開抗告意旨為由，提
    起抗告，指摘原裁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吳進寶
　　　　　　　　　　　　　　　　　　　法　官　莊鎮遠
　　　　　　　　　　　　　　　　　　　法　官　方百正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書記官　林心念




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28號
抗  告  人  
即  被  告  梁恩豪


上列抗告人即被告因洗錢防制法等案件，不服臺灣高雄地方法院中華民國113年12月20日駁回聲請回復原狀及上訴裁定（112年度金訴字第386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理　由
一、抗告意旨略以：依抗告人即被告梁恩豪之警詢及偵訊筆錄所示，抗告人不止一次重複向警察及檢察官表示，其事實上未居住於高雄市○○區○○路000巷0號5樓之1之戶籍地（下稱系爭戶籍地），實際住所為高雄市○○區○○○街00巷00○0號（下稱系爭住所）。抗告人既已明確表示實際住所為系爭住所，訴訟文書應送達系爭住所始為適法。原審審理時，早已知悉抗告人之住所地為系爭住所，非系爭戶籍地，就訴訟文書之送達處所，當有調查之必要，惟原審審理時，卻僅詢問抗告人之戶籍地址為何，未曾詢問抗告人之實際住所地，當有違職權調查之義務。原審因違反職權調查義務，致抗告人未收受原判決書，延誤上訴期間，應認該送達不合法。另抗告人居住在系爭戶籍地之祖母，未曾代抗告人收受判決書，也未曾在戶籍地址見過張貼於門首之黏貼通知書，或在信箱或其他適當位置見過通知書，可見原判決書之送達確實不合法。抗告人雖曾於另案（即原審112年度審易字第851號)審理時表示其未居住在系爭住所。但另案審理期間分別為民國112年8月7日、112年9月13日，顯與本案開庭審理期間即112年12月11日、113年5月15日，相距數月。且系爭住所係抗告人向第三人承租，本有租約期間問題，尚難以抗告人於112年8、9月間未居住在系爭住所，逕認抗告人於原審審理時必然未居住在系爭住所。系爭住所既係抗告人向第三人承租，有不確定性，可見抗告人不僅有搬遷可能，更應認抗告人住所之變動機率甚高，此時更應課與法院就訴訟文書送達處所之職權調查義務。縱使原審判決書以寄存送達方式送達至系爭戶籍地，然抗告人於113年9月19日即因發燒而住院治療，直至同年月23日始出院，又於同年10月26日至11月8日接受教育召集，在此期間抗告人無法自由行動，顯非因抗告人之過失而致遲誤法定上訴期間，爰請求撤銷原裁定，准予回復原狀及上訴等語。
二、刑事訴訟法第67條第1項所定之聲請回復原狀，乃救濟「非因過失」而遲誤上訴、抗告等法定期間之程序。所謂「非因過失」，係指法定期間之遲誤肇因於不可歸責於當事人之事由，如天災、事變致道路、郵務中斷，或當事人因重病不省人事而不能以自己之意思或其他方法為訴訟行為等情形。亦即係發生了一般人均未能或不可避免致無法遵守前述法定期間之事由；若其不能遵守由於自誤，即與「非因過失」之要件不合。
三、上訴期間為20日，自送達判決後起算。原審法院認為上訴不合法律上之程式或法律上不應准許或其上訴權已經喪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但其不合法律上之程式可補正者，應定期間先命補正。刑事訴訟法第349條前段、第362條分別定有明文。又被告為接受文書之送達，應將其住所、居所或事務所向法院陳明。同法第55條第1項前段亦有明文。另送達如不能依民事訴訟法第136條、第137條之規定為之者，得將該文書寄存送達地之自治或警察機關並作送達通知書兩份，一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事務所、營業所或其就業處所門首，另一份置於該送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位置，以為送達；寄存送達，自寄存之日起，經10日發生效力。民事訴訟法第138條第1項、第2項規定甚明，此項規定，依刑事訴訟法第62條規定，於刑事訴訟程序準用之。
四、查抗告人因洗錢防制法等案件，經原審於113年7月29日以112年度金訴字第386號判決有罪後，以郵務送達之方式，向抗告人戶籍地即高雄市○○區○○路000巷0號5樓之1為送達時，因未獲會晤抗告人本人，亦無受領文書之同居人或受僱人，郵政人員即送達人遂於113年8月7日將本案判決正本寄存送達當地警察機關，以為送達。送達證書亦載明並作送達通知書兩份，一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事務所、營業所或其就業處所門首，另一份置於該送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位（置），以為送達等情。有戶役政資料、送達證書可參。則原審判決書自寄存之日起經10日已發生送達抗告人之效力，並自該日起算上訴期間20日（不需扣除在途期間，期間末日為星期五，非假日或休息日），上訴期間之末日為113年9月6日。惟抗告人遲至114年11月14日始向原審提起上訴，已逾上訴期間，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且無從補正。　
五、抗告人於本案洗錢防制法等案件起訴前，向警察及檢察官陳述之住居地，均為高雄市○○區○○路000巷0號5樓之1，並非高雄市○○區○○○街00巷00○0號。嗣該案起訴後，於原審112年6月27日、112年12月21日、113年5月15日準備程序或審判程序中，抗告人亦均陳述其住所地為高雄市○○區○○路000巷0號5樓之1，並未陳述居住在高雄市○○區○○○街00巷00○0號。且上開期日傳票送達地址均為高雄市○○區○○路000巷0號5樓之1，抗告人均如期到庭。又原審另案審理抗告人侵占案件時，抗告人於112年8月7日、同年9月13日準備程序中陳稱：沒有住○○市○○區○○○街00巷00○0號，不用通知；請送高雄市○○區○○路000巷0號5樓之1，廣東一街不用送了等語等情。有送達證書；上開歷次警詢筆錄、偵查筆錄、準備程序及審判筆錄可參。
六、整體而言，抗告人於本案洗錢防制法等案件警詢、偵查及審理中，並未表示其未居住於高雄市○○區○○路000巷0號5樓之1；亦未陳明其實際住於高雄市○○區○○○街00巷00○0號。反而於原審另案審理中，表示其未住於高雄市○○區○○○街00巷00○0號。則抗告人是否居住於高雄市○○區○○○街00巷00○0號，實有疑問。又抗告人於原審另案審理中，表示其未住於高雄市○○區○○○街00巷00○0號之後，於原審112年12月21日、113年5月15日準備程序或審判程序中，亦均陳述其住所地為高雄市○○區○○路000巷0號5樓之1，並未陳明其已變更住所為高雄市○○區○○○街00巷00○0號或其他處所。則原審基於職權得知抗告人於另案審理中之陳述，並參以抗告人於本案審理中之陳述；原審112年12月21日、113年5月15日準備程序或審判程序傳票，經寄存送達高雄市○○區○○路000巷0號5樓之1後，抗告人均如期到庭；及原判決判決後送達前，抗告人並未向原審陳明變更住居所或送達處所，故仍將原審判決書送達被告戶籍地即高雄市○○區○○路000巷0號5樓之1，該送達程序並無不合法。另原審112年12月21日、113年5月15日準備程序或審判程序傳票，經寄存送達高雄市○○區○○路000巷0號5樓之1後，抗告人均如期到庭之事實，業如前述。顯見郵政人員即送達人於寄存送達時，依一般作業程序，應會製作送達通知書兩份，一份黏貼於應受送達人住居所、事務所、營業所或其就業處所門首，另一份置於該送達處所信箱或其他適當位（置），以為送達。故抗告人始能得知傳票內容並依期到庭。因此，本次原審判決寄存送達部分，衡情郵政人員亦應會按照一般作業程序為之。
七、本件原審判決寄存送達既為合法，於經10日即生送達之效力。本件並無相當證據可證抗告人遲誤上訴期間，係非因其過失不能以自己之意思或其他方法為訴訟行為所致。且抗告人於113年9月19日因發燒而住院治療，直至同年月23日始出院；於同年10月26日至11月8日接受教育召集等情，雖有診斷證明書、教育召集解召證明書可參。惟上開事由係發生在上訴期間末日之後，尚難認與遲誤上訴期間有所關連。
八、綜上，原審駁回抗告人回復原狀之聲請，並以上訴已逾法定上訴期間，違背法律上之程式，且無從補正為由，駁回抗告人之上訴。經核尚無違誤。抗告人以前開抗告意旨為由，提起抗告，指摘原裁定不當，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刑事第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吳進寶
　　　　　　　　　　　　　　　　　　　法　官　莊鎮遠
　　　　　　　　　　　　　　　　　　　法　官　方百正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24　　日
　　　　　　　　　　　　　　　　　　　書記官　林心念



